
证券代码：300287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18-004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电子”）。 

2、本次为飞利信电子担保额度为 5,000万元。 

3、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飞利信电子为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现金，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向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万元，业务品种包括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 

公司同意上述综合授信事项并拟为飞利信电子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的此笔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的范围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二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 2号金唐酒店 3198 



法定代表人：曹忻军 

注册资本：73828.45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 04月 25日  

营业期限：1997年 04月 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会议服务；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

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文化咨询；软件开发；经国家密码管

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研发、生产（国家密码管理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

效期至 2017年 12月 09日）；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

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国家密码管理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8年 11月 11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服务项目：

不含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覆盖范围：机房所在地为北京 1直辖市以及乌鲁

木齐 1 城市)；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

北京 1 直辖市以及新疆 1 自治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9 月 29 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服务项目：不含互联网资源协作

服务；业务覆盖范围：机房所在地为北京 1 直辖市以及乌鲁木齐 1 城市)；第一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北京 1直辖市以及新

疆 1 自治区）、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326,952,900.16  2,160,910,325.42 

负债总额      1,027,847,731.79  1,030,101,721.75 

净资产      1,279,919,069.86  1,127,633,393.81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57,881,325.13  736,614,524.95 

利润总额    156,697,015.52  107,881,431.10 

净利润    152,285,676.05  92,931,729.6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5,000 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2 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飞利

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飞利信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

行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五、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上述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飞利信电子的资金需求。飞利信电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项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东蓝数码有限公司、北京东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天下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本次累计未到期担保金额为

35,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4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5.27%。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

其它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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